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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函
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2段185號3

樓

承辦人：張庭維

電話：(02)2376-7147

傳真：(02)2736-5061

電子信箱：ctsve00538@tipo.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05月10日

發文字號：智著字第1101600522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JCS141101600522.pdf)

主旨：檢送本局編撰之「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

說明」修正內容1份，請查照。

說明：

一、鑒於109年有藝文工作者因參與政府採購時發生著作權歸屬

約定之爭議，文創工作者、藝文團體等均呼籲政府辦理採

購時應尊重創作人的著作權益，訂定合理的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約定。

二、為回應各界訴求，本局爰修正旨揭範本內容，以兼顧公務

推動之需求及著作人著作權益之保障。修正重點摘述如

下：

（一）、在背景說明中新增本次修正之原因及重點。

（二）、新增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範本2-4)，並在各類政

府機關委辦案件中增加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之說明

及圖示，建議機關視個案需求，搭配機關與廠商間

之專案採購契約與實際創作人約定。

（三）、為尊重廠商與其受雇(聘)人間私契約之著作權歸屬

檔　　號:
保存年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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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無須一律要求將著作權歸屬廠商，爰修改著

作權歸屬約定書(範本2-1、2-2及2-3)，改由廠商與

其受雇(聘)人自行約定，惟廠商負有為機關取得著

作財產權授權(讓與)同意書及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

書之義務。

（四）、簡化著作財產權讓與書交付之模式，廠商受雇(聘)

人之著作財產權讓與書一律交付機關，刪除由受雇

(聘)人交付廠商再由廠商交付機關之模式，並配合

修正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範本3-1、3-2)。

（五）、提供「附表」，就各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之意

涵舉例說明，指引各機關勾選須特別約定之著作人

格權及須利用之著作財產權。

三、旨揭範本僅供參考，因各政府機關委外業務或案件性質各

有不同，建議貴機關視業務實際需求訂定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約定，以尊重著作人之權益。

正本：總統府、行政院、司法院、立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內政部、外交部、國防

部、教育部、財政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勞動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科技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僑務委員會、客家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海洋委員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平交易

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立故

宮博物院、國家教育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銀行、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國史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考選部、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監理委員會、審計部、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宜蘭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苗栗縣政府、桃園市政府、基隆市政

府、雲林縣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縣政府、嘉義市政府、嘉義縣政府、彰化縣

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臺中市政府、臺東縣政府、臺南市政府、澎湖

縣政府、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財

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基金會、講客廣播電臺、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內政部警政署

警察廣播電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漢聲廣播電臺、復興廣

播電臺、臺北廣播電臺、高雄廣播電臺、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財團法人台北

國際社區文化基金會(ICRT)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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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本局著作權組(二科)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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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機關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明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10 年 5 月修訂  
 
 
 

 

壹、背景說明 ......................................................................................... 2 

貳、使用說明： ..................................................................................... 3 

一、適用於政府機關之委辦案件 ................................................... 3 

二、適用於政府機關邀請講座演講 ................................................ 9 

三、適用於政府機關辦理活動涉及利用他人著作之授權書 ....... 10 

參、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類型 ............................................................ 12 

附表─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權利內容實例說明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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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鑒於政府機關委外案件日益增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以下簡稱

本局)於 99 年 7 月製作各式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建議各機關辦理採

購時，宜視採購之性質及公務需求，斟酌有無取得著作財產權之必要

性。如機關無其他後續利用之需要時，在不牴觸國家安全及行政目的

之範圍內，可採取與著作權人約定授權機關利用之方式，除可兼顧公

務推動之需求外，亦可使民間業者有機會利用其創作之成果，並避免

機關因取得不需要之權利而徒增採購成本，增加創作流通之價值於社

會，進而提升國家整體之文化創意競爭力。 

109 年有藝文工作者因參與政府機關採購時發生著作權歸屬約定

之爭議，隨著民眾著作權意識之提升，各界因此呼籲各機關辦理採購

時，尤應尊重實際創作人之著作人格權，就著作財產權之歸屬、授權

範圍亦應為合理之約定，本局爰徵詢各界意見據以修正本約定文件範

本及其使用說明。在著作人格權方面，因係專屬於著作人本身，機關

應予尊重，有實際需求時始為特別約定，避免一律要求著作人不行使

全部之著作人格權；在著作財產權方面，應視採購金額與利用需求，

就授權範圍、期間等為衡平之約定，未必一律要求取得永久、後續無

償之使用；此外，如實際創作人為廠商之受雇人或其受聘人，宜尊重

私契約間之著作權歸屬約定，惟廠商負有為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

或讓與同意書之義務，俾兼顧著作人權益之保護與政府機關公務之需

求。 

以下歸納政府機關常見之著作權約定態樣，區分為政府機關委託

辦理案件、邀請講座演講及辦理活動時涉及利用他人著作等三大類

型，製作相關範本供各機關參考使用，惟因各政府機關委外業務或案

件性質各有不同，建議各機關仍應依個案需求予以調整，擬訂妥適之

著作權約定條款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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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使用說明： 

一、適用於政府機關之委辦案件 

政府機關委託研究案件或委外辦理教育宣導專案或委請專家

(自然人)編製專書，政府機關與承辦廠商雙方簽訂勞務採購契

約時，有關「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可區分為(一)政府機關取

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及(二)政府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等兩

種狀況；有關「著作人格權之約定」，因著作人格權包含公開

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及禁止不當變更權，係專屬於著作人，

應予尊重，不得約定轉讓或要求放棄，機關得視實際需要，

與著作人就著作人格權之行使為特別約定，無須一律要求著

作人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 

另如實際創作人為廠商之受雇人或受聘人(自然人)，則依著作

權法第 11 條及 12 條規定由廠商與其受雇人或受聘人自行約

定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再由廠商為機關取得著

作財產權授權或受讓著作財產權，以及與著作人(受雇人或受

聘自然人)就著作人格權之行使為特別約定之義務；如廠商為

實際創作人，則機關得直接與廠商約定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

或受讓取得著作財產權，並就著作人格權之行使為特別約定。 

 (一)政府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 

乙方(廠商)因履行本契約所完成之著作，授權甲方(政府

機關)利用，或於無法取得著作財產權時負有為甲方取得

著作財產權人授權之義務： 

1、著作係乙方所完成者，乙方為著作人並享有著作人格

權及著作財產權，授權甲方利用。 

 

 

 

 

 

 

 

 

註：甲乙雙方如已於專案契約中明文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授權範圍及著作人格權

之行使，乙方不須另外交付授權書及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 

政府機關 

甲 

廠商 

乙 委 辦 

不須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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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作係乙方之受雇人丙職務上所完成者，以丙為著作

人、享有著作人格權，乙方享有著作財產權。但雙方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如丙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

財產權，則應由丙授權甲方利用著作，並與甲方約定

著作人格權行使或不行使之範圍。 

乙方應於契約約定期限內將該授權書、著作權歸屬約

定書及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請參考範本 1-1、2-2

及 2-4)交付甲方收存。 

 

 

 

 

 

 

 

 

 

 

 

 

 

 

 
註：如乙方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甲乙雙方得於專案契約中明文約定

著作財產權之授權範圍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乙方不須另外交付授權書及

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惟仍應交付著作權歸屬約定書，以確保機關合法

取得授權。 

廠商 

(雇用人) 

乙 

受雇人 

丙 

政府機關 

甲 

交付 

雇 用 

再

交

付 授權書 1-1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 2-2 
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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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作係乙方之受聘人丁所完成者，由乙與丁約定著作人及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如實際創作人為丁之受雇人，則由丁

與其受雇人約定)。如丁(或其受雇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則應由丁(或其受雇人)授權甲方利用著作，並

與甲方約定著作人格權行使或不行使之範圍。 

乙方應於契約約定期限內將該授權書(請參考範本 1-1)、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請參考範本 2-3；如丁非實際創作人，

請參考範本 2-1)及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請參考範本 2-4)

交付甲方收存。 

 

 

 

 

 

 

 

 

 

 

 

 

 

 

註：如乙方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甲乙雙方得於專案契約中明文約定

著作財產權之授權範圍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乙方不須另外交付授權書及

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惟仍應交付著作權歸屬約定書，以確保機關合法

取得授權。 

 

廠商 

(出資人) 

乙 

受聘人 

丁 

政府機關 

甲 

交付 

聘 用 

再

交

付 
授權書 1-1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 2-1 或 2-3 
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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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機關取得著作財產權： 

乙方(廠商)因履行本契約所完成之著作，建議約定以下

列方式將著作財產權歸機關享有或於著作完成同時讓

與甲方(政府機關)： 

1、該著作係乙方所完成者，以乙方為著作人，著作財

產權歸甲方所有。 

 

 

 

 

 

 

 

 

 

 

 

註：甲乙雙方如已於專案契約中明文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及著作人格權之行

使，乙方不須另外交付著作財產權讓與書及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 

 

政府機關 

甲 

廠商 

乙 
委 辦 

不須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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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作係乙方之受雇人丙職務上所完成者，以丙為著作

人，享有著作人格權，乙方享有著作財產權。但雙方

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如由丙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則應由丙讓與其著作財產權予甲方，並與

甲方約定著作人格權行使或不行使之範圍。 

乙方應於契約約定期限內該將著作權歸屬約定書(請

參考範本 2-2)、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請參考範本

2-4)、著作財產權讓與書(請參考範本 3-1)交付甲方收

存。 

 

 

 

 

 

 

 

 

 

 

 

 

 

 

  

 

 

 

註：如乙方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甲乙雙方得於專案契約中明文約定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乙方不須另外交付著作財產權讓

與書及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惟仍應交付著作權歸屬約定書，以確保機

關合法取得著作財產權。 

 

 

廠商 

(雇用人) 

乙 

受雇人 

丙 

政府機關 

甲 

交付 

雇 用 

再

交

付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 2-2 
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 2-4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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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作係乙方之受聘人丁所完成者，由乙與丁約定著作人及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如實際創作人為丁之受雇人，則由丁

與其受雇人約定)，如由丁(或其受雇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則應由丁(或其受雇人)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

甲方，並與甲方約定著作人格權行使或不行使之範圍。 

乙方於契約約定期限內將該著作權歸屬約定書(請參考範

本 2-3；如丁非實際創作人，請參考範本 2-1)、著作人格

權行使約定書(請參考範本 2-4)、著作財產權讓與書(請參

考範本 3-2)交付甲方收存。 

 

 

 

 

 

 

 

 

 

 

 

 

  

 

 

註：如乙方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甲乙雙方得於專案契約中明文約定

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乙方不須另外交付著作財產權讓

與書及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惟仍應交付著作權歸屬約定書，以確保機

關合法取得著作財產權。 

 

廠商 

(出資人) 

乙 

受聘人 

丁 

政府機關 

甲 

交付 

聘 用 

再

交

付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 2-1 或 2-3 
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 2-4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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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於政府機關邀請講座演講 

乙方(講座)應將該項演講之相關資料授權甲方(政府機關)及

甲方再授權之第三人利用，乙方應將講座授權書(參考範本

1-2)交付甲方。 

 

 

 

 

 

 

 

 

政府機關 

甲 

講座 

乙 

授權書 1-2 

授權 

委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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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適用於政府機關辦理活動涉及利用他人著作之授權書 

(一)政府機關辦理活動利用他人(含表演人)著作： 

若甲方(政府機關)在辦理活動時須利用他人(含表演人)之

著作，應取得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授權，該授權書(請

參考範本 1-1)應於活動辦理前交付甲方。 

 

 

 

 

 

 

 

 

 

 

      

 

      或 

 

 

 

 

 

 

 

 

 

 

 

 

著作財產權人 

(含表演人) 

 

政府機關 

甲 

交

付 

授
權
書
1-1 

廠商 

乙 

著作財產權人 

(含表演人) 

政府機關 

甲 

交付 

授權書 1-1 

 

利 用 

再

交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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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涉及利用他人著作為素材 

若乙方(廠商)履行與甲方(政府機關)間專案契約所完成之

著作中，涉及利用第三人之著作為素材，廠商應取得該素

材之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該授權書(請參考範本 1-1、1-3)

應於契約約定期限內交付甲方。 

 

 

 

 

 

 

 

 

 

 

廠商 

乙 

政府機關 

甲 

授權書 1-3 

交付 

利 用 

再

交

付 

授
權
書
1-1 

著作財產權人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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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著作權約定文件範本類型 
以下各範本僅供參考，相關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之約定內

容仍請各機關視業務實際需求調整，並須尊重著作人之意願。 

 

一、著作財產權授權書範本 

 

編 號 類                    型 

範本 1-1 利用他人(含表演人)著作之授權書 

範本 1-2 講座授權書 

範本 1-3 廠商涉及利用他人著作為素材之授權書 

 

 

二、著作權歸屬約定書範本 

 

編 號 類                    型 

範本 2-1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廠商之受聘人與其受雇人) 

範本 2-2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廠商與其受雇人) 

範本 2-3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廠商與其受聘人) 

範本 2-4 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機關與著作人) 

 

 

三、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範本 

 

編 號 類                    型 

範本 3-1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由廠商之受雇人讓與機關) 

範本 3-2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由廠商之受聘人讓與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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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1-1：利用他人(含表演人)著作之授權書 

授權書 
（請機關依實際需求調整之） 

立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  ，因「 (專案名稱) 」契約之廠商為

執行該項契約，需利用立書人之著作，爰授權  (委辦機關)  (以下簡稱甲方)於下列授

權範圍內利用立書人之著作： 

一、授權利用之著作名稱：                      

(一)類別：□語文著作  □音樂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 □美術著作  

□攝影著作  □圖形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   □錄音著作  

□建築著作  □視聽著作  □表演 

(二)立書人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

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二、授權範圍： 

(一)利用行為：甲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 

□重製  □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  □改作  □出租 

□編輯  □公開展示  □公開傳輸  □公開演出  □散布   

(二)利用之地域(場地)： 

□不限地域  □限地域：                               

(三)利用之時間： 

□不限時間  

□限時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        (自訂時間) 

(四)利用之次數： 

□不限次數  □限次數：                               

(五)可否再授權： 

□甲方可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不可再授權 

(六)權利金 

□無償授權 

□有償授權：□本件授權之權利金(即使用報酬)已含於契約總價中，甲方

已依約支付並由立書人收取。 

□數額：              ，支付方法：            

(七)其他：                                               

  此致 

甲方（委辦機關） 

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 

代表人：(自然人免填) 

身分證字號：(法人免填)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廠商如有利用他人著作為素材，應取得該素材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請搭配範本 1-3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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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1-2：講座授權書  

授權書 

（請機關依實際需求調整之） 

 

一、立書人（講座姓名）(以下簡稱乙方) 於民國○○年○○月

○○日應(委辦機關/被授權人) (以下簡稱甲方)邀請擔任  

(活動名稱)  講座，就該項演講相關資料之利用約定如下：  

（一）□同意  □不同意   甲方將該次演講之講義不限時

間（或限時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止）、次數予以重製、散布或上載網站公開傳輸。 

（二）□同意  □不同意   甲方將演講實況予以全程錄影

（音）並上載網站公開傳輸。 

（三）其他：                                       

二、乙方□同意  □不同意  甲方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各項

利用行為。 

  此致 

甲方（委辦機關） 

 

立書人：乙方（講座）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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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1-3：廠商涉及利用他人著作為素材之授權書  

授權書 
（請各機關視實際需求自行調整之） 

立書人即下列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  ○○○   (以下簡稱辛方)，因  (廠商)  (以

下簡稱乙方)履行與  (委辦機關)  (以下簡稱甲方)間  「  (專案名稱)  」契約所完成

的著作內有利用辛方之著作，茲辛方授權甲方於下列授權範圍內利用： 

一、授權利用之著作名稱：                      

(一)類別：□語文著作  □音樂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 □美術著作  

□攝影著作  □圖形著作  □電腦程式著作   □錄音著作  

□建築著作  □視聽著作  □表演 

(二)辛方擔保就本件著作有授權利用之權利，並擔保本件著作並無不法侵害他

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 

二、授權範圍： 

(一)利用行為：甲方應依下列著作權法規定之方式利用 

□重製  □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  □公開上映  □改作  □出租 

□編輯  □公開展示  □公開傳輸  □公開演出  □散布   

(二)利用之地域： 

□不限地域  □限地域：                               

(三)利用之時間： 

□不限時間  

□限時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        (自訂時間) 

(四)利用之次數： 

□不限次數  □限次數：                               

(五)辛方授權甲方得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之利用。 

(六)權利金 

□無償授權 

□有償授權：本件授權之權利金(即使用報酬)甲方已依「 (專案名稱) 」

契約支付乙方，並已由辛方收取。 

(七)其他：                                               

  此致 

甲方(委辦機關) 

 

立書人即著作財產權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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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2-1：著作權歸屬約定書(廠商之受聘人與其受雇人)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 
 

立書人即受雇人 ○○○ (以下簡稱丙方)受雇於  (廠商受聘人)  

(以下簡稱戊方)，戊方係 (廠商)  為執行與 (委辦機關)  間「(專案

名稱) 」契約所聘用之人，丙方受雇期間內職務上因執行前述「(專案

名稱) 」契約所完成之著作，雙方約定以      (丙方或戊方)為著作

人，     (丙方或戊方)享有著作財產權。 

   

 

 

          立書人   雇用人： 

          代表人： 

          地址： 

 

 

       立書人   受雇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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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2-2：著作權歸屬約定書(廠商與其受雇人)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 
 

  

立書人即受雇人 ○○○ (以下簡稱丙方)受雇於  (廠商)  (以

下簡稱乙方)，乙方為履行與 (委辦機關) 間「(專案名稱)」契約而由

丙方職務上所完成之著作，雙方約定以      (乙方或丙方)為著作

人，由      (乙方或丙方)享有著作財產權。 

   

 

 

          立書人   雇用人： 

          代表人： 

          地址： 

 

 

       立書人   受雇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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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2-3：著作權歸屬約定書(廠商與其受聘人) 

 

 

著作權歸屬約定書 
 

立書人即受聘人 ○○○ (以下簡稱丁方)受聘於出資人（廠商）

(以下簡稱乙方)，為執行 (委辦機關) 之  （專案名稱）  契約由丁

方所完成之著作，雙方約定以       (乙方或丁方)為著作人， 

由      (乙方或丁方)享有著作財產權。 

   

 

 

          立書人   出資人： 

          代表人： 

          地址： 

 

 

       立書人   受聘人： 

            身分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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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2-4：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機關與著作人) 

 

著作人格權行使約定書 
 

立書人 ○○○，為 (委辦機關) 之 （專案名稱） 契約所完成

著作之著作人，就該項著作之著作人格權行使與(委辦機關)約定如下： 

□同意機關因著作利用之目的及方法，於標示有困難或不違反社會慣

例者，得省略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 

□同意機關因政策需求或受限於版面、技術等之必要，得調整著作之

內容。 

□其他：               。 

 

 

          立書人   機關： 

          代表人： 

          地址： 

 

 

       立書人   著作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1.著作人格權因係專屬於著作人本身，機關應予尊重，惟機關因公務有特殊需要

時，仍得與著作人為著作人格權行使之特別約定。 

2.著作人格權包含公開發表權、姓名表示權及禁止不當變更權，機關如符合著作

權法第 15 條第 2、3 項推定、視為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之規定時，無須再與廠商

就公開發表權個別約定，僅須約定姓名表示權及禁止不當變更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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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3-1：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由廠商之受雇人讓與機關)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立書人  (廠商之受雇人)  (以下簡稱丙方)受雇於  (廠商)  (以

下簡稱乙方)，丙方為乙方履行與  (委辦機關)  (以下簡稱甲方)間

「  (專案名稱)  」契約所完成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該著作財產權

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甲方。 

  此致 

甲方(委辦機關) 

 

立書人即受雇人：  丙方(廠商之受雇人)      

代表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廠商與其受雇人間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約定，請搭配範本 2-1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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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3-2：著作財產權讓與書(由廠商之受聘人讓與機關) 

 

 

著作財產權讓與書 
 

立書人  (廠商之受聘人)  (以下簡稱丁方)受聘於  (廠商)  (以

下簡稱乙方)，丁方為乙方履行與  (委辦機關)  (以下簡稱甲方)間

「  (專案名稱)  」契約所完成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該著作財產權

於著作完成之同時讓與甲方。 

  此致 

甲方(委辦機關) 

 

立書人即受聘人：  丁方(廠商之受聘人)      

代表人：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廠商之受聘人如非實際創作人，該受聘人與其受雇人間著作人及著作財產

權歸屬之約定，請搭配範本 2-1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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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權利內容實例說明 
 

權利內容 實例說明 備註 

著

作

人

格

權 

公開發表權 著作人首次公開自己著作的權

利。例如在網路上發表小說、文

章，在畫展、攝影展首次展出作

品等。 

 

姓名表示權 著作人在著作上或著作公開發表

時，有標示或不標示姓名之權

利。例如在完成的畫作上標示眾

所周知的別名、翻譯外國小說時

表明原作者的姓名等。 

 

禁止不當變

更權 

禁止他人歪曲、割裂、竄改著作

的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

譽之權利。例如雜誌編輯不可將

文章原本意思隨意修改為相反的

內容、將他人的插畫刻意醜化、

貶抑等。 

 

著

作

財

產

權 

重製權 全部或一部份重複製作著作的權

利。例如影印、掃描、印刷文字

或照片、錄製電視電影、攝影或

錄音他人演講或表演、網路下載

音樂、照片或影片等。 

 

改作權 以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片

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的

權利。例如翻譯外國小說、將小

說改為電影或劇本等。 

 

散布權 將著作以實體的方式販賣、轉讓

或贈送等提供公眾交易或流通的

權利，例如書店販售書籍、公益

團體贈送書籍等。 

在我國境內取得

合法著作物的

人，得將該著作

物自由販售、轉

讓或贈送她人。 

出租權 將著作出租他人的權利。 合法取得著作的

人原則上可以出

租，但取得錄音

著作和電腦程式

著作的人仍應取

得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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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權 著作被選擇或編排成編輯著作的

權利。例如將報紙的專欄文章集

結成書、將畫作編輯成畫冊等。 

 

公開展示權 著作人有公開展示其未發行的美

術著作或攝影著作的權利。例如

將仍未公開發行的照片、美術品

舉辦攝影展、作品展。 

須為美術、攝影

著作且創作完成

後仍未公開發行

才有公開展示

權。 

公開口述權 公開口述語文著作的權利。例如

演講、朗誦詩詞、講授教材等。 

只有語文著作才

有公開口述權。 

公開播送權 以有線或無線之廣播系統，向公

眾傳達著作的權利。例如電視

台、廣播電台播放作品或節目。 

 

公開傳輸權 透過網路向公眾提供或傳達著作

內容，讓公眾得自由選擇接收的

權利。例如將照片、影片、圖片

或音樂上傳到網路供他人瀏覽或

下載。 

 

公開演出權 在公開場所演唱、演奏、表演舞

蹈或以擴音設備播放影音的權

利。例如在活動中心使用卡拉 OK

演唱歌曲、百貨公司透過音響系

統播放音樂、咖啡廳播放音樂、

學校午休期間播放兒歌等。 

語文、音樂、戲

劇舞蹈著作才有

公開演出權。 

公開上映權 在公開場所以視聽設備播放視聽

著作的權利。例如在電影院播放

電影、遊覽車上、飯店播放影片

等。 

只有視聽著作才

有公開上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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